
Ics 11.080
C 59

荡 AMOO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 28232-2011

臭氧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Safety and sanitation standard for ozone generator

2011一12-30发布 2012-05-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撰叩



GB 28232-2011

oil 吕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成都天田医疗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朝武、姜天华、王国庆、刘衡川。



CB 28232- 2011

臭氧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水、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的臭氧发生器的技术要求、应用范围、使用方法、检验方

法、标志与包装、运输与贮存、标签与使用说明书及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物理方式制取臭氧并用于消毒的臭氧发生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化学方式制取臭氧的臭氧发生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408 固体绝缘材料工频电气强度的试验方法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706. 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GB/T 14710 医用电气设备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 卫生部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05年版) 卫生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奥权发生单元 ozone generation unit

    组成产生臭氧的最基本组件。

3.2

    奥权发生器 ozone generator

    能产生臭氧所必须的全部装置，包括臭氧发生装置和臭氧电源装置两部分。

3.3

    辉光放电 glow discharge

    当电场强度超过某值时，以发光表现出来的气体中电传导现象，此时没有大的嘶声或噪声，也没有

显著的发热或电极的蒸发。

3.4

    电源装里 power supply unit

    供电单元

    将输人工频电源直接变压或转化为中频高压电源或高频高压电源的装置，在臭氧发生装置内形成

高压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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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电极 electrode

    与具有不同电导率的媒质形成导电交接面的导电部分;在臭氧发生单元中系指分布高压电场的导

电体。

3.6

    管(板)式介质 dielectric tube(plate)

    在臭氧发生单元中系指位于两电极间，造成稳定的辉光放电的绝缘体。

3.7

    介质强度 dielectric strength

    材料能承受而不致遭到破坏的最高电场强度。

3.8

    电晕放电 corona discharge

    气体击穿后，出现极间电压减小，并同时在电极周围出现昏暗辉光的现象。

3.9

    尾气 epilogue gas

    在臭氧水生成机中产生而未完全溶解于水中的含臭氧的气体。

3. 10

    露点 dew point

    气源气开始结露的温度，气体的相对湿度越低，露点温度就越低。

3. 11

    电耗 specific consumption

    臭氧发生器生产单位重量的臭氧所消耗的电能。

4 规格和分类

4.1 规格

    臭氧发生器的规格以单位时间内产生臭氧的量来表示(基本单位为g/h) .

4.2 分类

4.2.1 型式

4.2.1.1 工作型式分为臭氧发生器或臭氧水生成机。

4.2. 1.2 安放方式分为台式、立式、移动式和分体式等。
4.2.2 型号标记

4.2.2.1 臭氧发生单元的结构形式分为管式(G)和板式(B)

4.2.2.2 臭氧发生器的控制方式分为普通型(固定式，P)和可调式〔人工调节(R)、程序调节(C)〕。

4.2.2.3 电源装置的工作频率分为工频、中频、高频。

5 名称与型号

5.1 名称

    应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05年版。

5.2 型号

    应按以下格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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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一乡

额定臭氧产量，g- g/h,k- kg/h

率，1一工频,2一中频,3一高频

制方式，p一 固定式、R一人工调节、C-程序调节

结构形式，G一管式、B一板式

臭氧发生器代号

示例:x x牌一C-C}C-2-5g，表示x x牌每小时额定臭氧产量为5 g的中频程序调节管式臭氧发生器。

6 技术要求

6.1奥权发生单元的技术要求

6.1.1 介质材料技术要求

    介质强度应符合GB 9706. 1的要求
6.1.2 管(板)式介质

    应符合不同类型的臭氧发生器，在不同的使用条件(环境)中，对介质材料所要求的物理(机械)、化

学的性能要求(保证其机械强度和耐腐蚀性)。

6.2 奥权发生器技术要求

6.2.1 产品(包括臭氧发生单元)的性能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中进行:

    a) 以空气为气源，露点不应高于一45℃;

    b) 供电电源的频率为50 Hz士1 Hz，电压为220 V士22 V，大气压为 86 kPa-106 kPa，相对湿度

        65 %-85 YO I温度为室温;

    C) 出气温度应<27℃;

    d) 封闭型臭氧发生器输出的臭氧浓度应)12 m酬L.

    上述条件改变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测出相应的放电(电晕放电或辉光放电)单位面积臭氧产率、浓

度、产量、电耗等指标。

6.2.2 臭氧发生器中各电气绝缘零部件应符合高压绝缘性能和结构的要求;处于辉光放电、臭氧氧化

环境中的绝缘零部件还应符合GB 9706. 1的要求。

6.2.3 以水为冷却剂者，生产每千克臭氧的冷却水消耗量不应超过1. 5 X 10' kg.

6.2.4 平均寿命应)20 000 h;无故障工作时间累计应)8 000 h.

6.3 奥该发生器使用条件

    在环境气温低于45℃，大气压86 kPa-106 kPa，相对湿度65%-85Yo，冷却水温低于35℃条件

下，臭氧发生器应能连续使用。

6.4 消毒要求

6.4.1 对空气消毒

6.4.1. 1 空气消毒应在封闭空间，室内无人的条件下进行，其臭氧浓度应)20 mg/m'，作用时间应

妻30 min.

6.4.1.2 消毒效果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6.4.2 对水消毒

6.4.2.1 可用于医疗机构对诊疗用水(非注射用水)、污水以及公共场所的水消毒。

6.4.2.2 对诊疗用水(非注射用水)消毒，一般加臭氧量0. 5 mg/L-1. 5 mg/L，水中保持剩余臭氧浓

度0. 1 mg/L-0. 5 mg/L，维持5 min-10 min。对于水质较差，臭氧用量应在3 mg/L-6 mg/L.

6.4.2.3 对公共场所水消毒，臭氧的投入量为1 mg/L-1. 7 mg/L，作用时间1 min-2 min，用于游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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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循环水的处理，投人臭氧量为2 mg/L.

6.4.2. 4 对生活饮用水的消毒，臭氧与水接触至少 12 min出厂，消毒后的水中臭氧残留量

镇。.3 mg/L;微生物指标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6.4.2.5 对水污染物的消毒，经臭氧处理的水污染物的微生物排放指标应符合GB 18466-2001中表

I的要求，而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应符合GB 18466的要求。

6.4.2.6 臭氧水生成机工作时，在人呼吸带(距地面1. 2 m-1. 5 m)，臭氧浓度应(。.16 rrig/   M3.

6.4.3 对物体表面消毒

6.4.3. 1用臭氧气体对物体表面消毒，由于作用缓慢，其浓度应)60 mg/m'，相对湿度)70%，作用时

间60 min-120 min才能达到消毒效果。

6.4.3.2 用臭氧水对物体表面消毒，其出水口含臭氧的浓度>10 mg/L，作用时间)60 min.

6.4.3.3 消毒效果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6.5 毒理学安全性要求

    臭氧的毒理学安全性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7 应用范围

臭氧发生器可用于空气、水和物体表面消毒。

8 使用方法

按各厂家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应符合 6.4的要求。

9 检验及方法

9.1 介质强度测定

    按 GB/T 1408的规定进行。

9.2 奥叙浓度、产It及电耗测定

    见附录A、附录B和附录C.

9.3 奥故消毒效果实验方法

9.3. 1 臭权对空气消毒的实验方法

9.3.1.1 实验室与模拟现场试验:用六级筛孔撞击式采样器采样或者用液体撞击式采样器采样，对白

色葡萄球菌3次试验结果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9.3.1.2 现场试验:用六级筛孔撞击式采样器采样，对空气中自然菌3次采样试验结果应符合《消毒技

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9.3.2 奥抓水消毒实验方法

9.3.2. 1 臭氧水暴气方式:采用载体浸泡杀灭微生物试验，在说明书规定的作用时间，应符合6.4.3.2

要求。

9甲3.2.2 臭氧水通过方式;采用流动载体浸泡杀灭微生物试验，在说明书规定的作用时间，应符合

6.4.3.2要求。

9.3.2.3 臭氧水溶液:采用载体浸泡试验，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滴度的平均灭活对数值，应符合《消

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9.3.3 奥权气体对物表消毒实验方法

    采用载体试验方法。在说明书规定的作用时间，应符合6.4.3.2要求;对细菌繁殖体、细菌芽抱和

真菌的杀灭对数值，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相关要求。

9.4 奥叙发生单元质t一致性检验

9.4. 1 臭氧发生单元性能抽查检验，抽样比例为5%，如以单台臭氧发生器内含臭氧发生单元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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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且臭氧发生单元总数<60个时，抽查数应)3个臭氧发生单元。臭氧发生单元性能试验条件按

6.2.1进行。

9.4.2 如果性能试验所测数据低于性能要求的lO%-20%，数量所占比例应)抽查数的20%，查找原

因后可进行复查，复查后仍达不到性能要求，可增加臭氧发生单元抽查数目比例至25%，如未发现性能

达不到要求者可停止抽查;扩大抽查范围后，臭氧发生单元性能达不到要求的比例超过抽查数目5%

时，应彻底查找原因，待问题解决后方可组织生产。

9.4.3 新型产品或正式生产的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或同一种产品连续生产年限超过

3年时，应抽取一定数量的臭氧发生单元进行试验，以考察其性能参数及使用寿命。

9.5 出厂检验

9.5.1 臭氧发器中臭氧发生单元定位应准确，紧固、支撑、连接等部件应安装牢靠。

9.5.2 臭氧发生器外观检验。

    内部的外观检验包括:臭氧发生单元各零、部件光洁，无任何油污、水渍、灰尘及其它外来物;臭氧发

生器内部防腐涂层应表面光洁，不应存在起皮、剥落等不良情况;高压电输配系统整洁，不应存在引起输

配电异常的不良情况。

    外部的外观检验应包括:外壳表面应光滑平整，无疤痕、凸凹等影响外观的缺陷;各处保护及其他不

良情况(如根据需方要求在使用现场进行期外部装修，此检验可在适当时进行)。外壳上各附属物(件)

的安装位置应准确、牢固，且质量合格;外壳各部分均不应存在妨碍安装、检修、擦拭等的缺陷。臭氧发

生器有高压装置，外壳应阻燃。

9.5.3 臭氧发生器各仪器(表)接口和水、气管道接口位置准确，应符合设计要求。

9.5.4 对于用于封闭环境(如消毒柜)的臭氧发生器应进行密封检验，泄漏量应(0. 16 mg/m,.

9.5.5 臭氧发生器应进行性能试验，在6.2.1规定的条件下及臭氧发生器技术参数范围内，对臭氧浓

度、产量、电耗等性能进行测定，并将试验结果进行记录作为产品合格证附件;在无异常情况且各项性能

指标达到要求后，可确认产品合格。

9.5.6 根据需方要求对产品性能进行复测时，容许与合格证附件记录数据存在10%的误差，但不应低

于产品性能指标的下限。

9.6 安全性检验

9.6. 1 电气安全性检验应符合GB 9706. 1的要求。

9.6.2 真氧水生成机所产生的臭氧不能百分之百被水吸收，所以在臭氧与水接触后的尾气中含有一定

的剩余臭氧，尾气中臭氧的浓度应符合6.4.2.6要求。

9.7 环境适应性检验

    应符合GB/T 14710的要求。

9.8 寿命检验

9.8. 1测定条件:试验电源为50 Hz,220 V交流电，电源电压和频率的瞬间波动不应超过士2%，环境

温度为室温。

9.8.2 测试方法:将10台受试的同型号规格的臭氧发生器每通电180 min后断电一次，每次断电时间

不应小于15 min，分别记录10台臭氧发生器首次工作时的平均浓度(即为初始浓度)，然后记录臭氧浓

度下降到初始浓度的70%的时间t:分别为ti -tio，断电时间不计算在寿命时间内。计算公式如下:

                        t二(ti+t2+::十t;十ts十t6+t7+t。十t9 +tlo)llo

    注:在试验过程中，可更换一次奥氧管(片)，其量应小于等于该臭氧发生器所用的管(片)的总量。

9.9 型式检验

9.9.1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工艺、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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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相比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时。

9.9.2 型式检验项目:除应进行9. 4. 1,9. 4. 2,9. 4. 3的试验检测项目外，还应按9.1进行介质材料的

强度实验。必要时根据需要，可增加试验的项目。

9.9.3 型式检验抽样:按GB/T 2829规定采用判别水平为1的一次抽样方案。

10 标志与包装

10.1产品标志

10.1.1 产品所使用的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要求。

10.1.2 应在合理醒目的位置上设置标牌。

10. 1.3 产品标牌内容包括: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或标记;

    d)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编号)。

10.2 包装

10.2.1 应采用单台包装，包装后臭氧发生器应与包装主体结构紧固，不得在包装内滑动。

10.2.2 包装应适合于水、陆路运输及装载要求。

10.2.3 包装箱外的文字及标志包括以下内容:

    a) 公司名称或商标、注册地址、生产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C) 产品净重、毛重、重心、起重标记;

    d) 生产日期、出厂编号;

    e) 电源连接条件，输人功率;

    f) “易碎物品”、“怕雨”、“堆码层数极限”等储运标志和字样，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10.2.4 附件、备件可另行包装。

10.2.5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装箱单，随机备、附件清单，产品标签和说明书，性能测试测试报告，安装

图及产品合格证等文件。

11 运输与贮存

I I。1 运输

    用一般交通工具或按照用户合同要求运输，并有防雨、防潮、防冲击和剧烈振动措施，防与有腐蚀性

物品混装。

11.2 贮存

    包装后的贮存温度应不低于一40 *C，相对湿度不超过93%士3%，通风良好和无腐蚀物品的室内，

贮存期限由生产厂家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12 标签与使用说明书

    按《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05年版)执行。

13 注意事项

13.1 除了用于空气消毒外，臭氧发生器和臭氧水生成机各部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得出现漏气和漏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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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现象。

13.2 臭氧水生成机的水路系统应能承受0. 48 MPa的压力试验不泄漏。

13.3 臭氧水生成机含尾气处理部件，严禁将尾气直接排放到机外。

13.4 臭氧为强氧化剂，对多种物品有损坏，浓度越高对物品损害越重，可使铜片出现绿色锈斑、橡胶老

化，变色，强度降低，以致变脆、断裂，使织物漂白褪色等。

13.5 多种因素可影响臭氧的杀菌作用，包括温度、相对湿度、有机物、pH、水的浑浊度、水的色度等。

使用时应加以控制。

13.6 使用臭氧对空气消毒时，必须是在室内无人条件下进行，消毒后超过30 min人才能进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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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奥教浓度测定法

A. 1 碘It法

A. 1. 1 目的

    在实验室内采用化学法准确测定臭氧发生器所产生的臭氧浓度或臭氧水发生器生成的臭氧水中所

含臭氧的浓度。

A. 1. 2 实验器材

A. 1. 2. 1 移液管(1 mL,5 mL,10 mL,25 mL)。

A. 1. 2.2 滴定管(2 mL,5 mL,10 mL,25 mL,50 mL)。

A. 1. 2.3 碘量瓶(100 mL,250 mL)。

A. 1. 2.4 容量瓶(50 mL,100 mL,250 mL,500 mL,l 000 rnL).

A. 1. 2.5 锥形瓶(100 mL,250 mL,500 mL)。

A. 1. 2.6 天平(感量:0. 1 rng)}

A. 1. 2.7 大气采样器。

A. 1. 2.8 其他器材。

A. I .3 试剂

A. 1. 3. 1 配制3 mol/L硫酸、200 g/L碘化钾和5 g/L淀粉等溶液。

A. 1. 3.2 配制并标定0. 05 rnol/L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A. 1. 4 试验方法

A. 1. 4. 1采样:检测臭氧水溶液浓度时，精密吸取样本 100. 0 tnL-300. 0 mL(浓度较低，但不低于

10 mg/L时，取400. 0 mL)，置于500 mL带塞锥形瓶中，加人200 g/L碘化钾溶液20 mL,混匀;再加

3 mol/L硫酸5 mL，瓶口加塞，静置 5 min.

    注:采样涉及水流量时，水流量应按照企业使用说明书设定。

    检测臭氧气体浓度时，将采集的样品吸收液(蒸馏水350 mL和200 g/L碘化钾溶液20 mL)装于

500 mL具塞锥形瓶中，从臭氧发生器排气管处采集臭氧气体5 L以上，加3 mol/L硫酸5 mL，瓶口加

塞，静置5 min.

A. 1. 4.2 滴定:上述两种样品均用。.05 mol/L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滴定至溶液呈淡黄色时加5 g/L淀

粉溶液1 mL，继续滴定至无色。记录所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总量，并将滴定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重

复测定2次。

A. 1. 4.3 浓度计算:取2次测试平均值计算臭氧浓度。因I mol/L硫代硫酸钠滴定液I mL相当于

24. 00 mg臭氧，故臭氧浓度可按式(A. 1)计算:

cXV., X 24.00
····，···，····，··········⋯⋯(A. 1)

    式中:

    X— 臭氧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 臭氧水的升数或所采集气体的体积，单位为升(L);

24.00— 消耗1 mL浓度为I mol/L的硫代硫酸钠滴定液相当的臭氧量，单位为毫克(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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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仪器法

A. 2.， 紫外线吸收法

A. 2. 1.， 原理

    臭氧对波长A=254 nm紫外光具有最大的吸收系数，在此波长下紫外光通过臭氧层会产生衰减，符

合兰波特一比尔(Lambert-Beer)定律〔见式(A. 2)〕:

                                          I=I。一KXLXC ···““···”·“·“··“·“⋯(A. 2)

    式中:

    I— 光束穿透臭氧后的光强度;

    I,— 无臭氧存在时入射光强度;

    L- 臭氧样品池光程长度;

    C--一臭氧浓度;

    K- 臭氧对光波长的吸收系数。

    根据该公式，在K,L值已知条件下，通过检测I/I.值即可测出臭氧浓度值。

A. 2. 1.2 测定

    按照应用分为检测空气臭氧和检测水溶臭氧两种。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操作。仪器在使用前应经

过国家授权的计量单位鉴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A. 2.2 电化学法

A. 2.2. 1 原理

    水中臭氧在电化表面产生电化学还原作用:03+H20+2e--O}+20H-

    电化回路中电流特性曲线与溶液中分子臭氧的浓度成正比。

    电化学检测仪主要用于水溶臭氧浓度在线连续检测控制。

A. 2. 2. 2 操作

    国际上广泛采用“膜电极”溶解臭氧检测仪。仪器在使用前应经过国家授权的计量单位鉴定合格后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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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臭权产皿测定法

B.1 原理

臭氧浓度数值与进人臭氧发生器总气体量数值的乘积即为臭氧产量。

B. 2 仪器和技术条件

B. 2.

B. 2.2

压力表1.5级。

气体转子流量计  工业级。

B.3 仪器的校准

    流量计使用时被测气体的温度、压力，往往与流量计分度标定时有所不同，因此，使用时读数的流量

时显示值，常常不是流经流量计气体的真实反映，必须予以修正，按公式(B. 1):

QN =   Ps x TNA X TS‘QS ⋯‘二‘·················⋯⋯(B. 1)

式中:

QN— 标准状态下，气体实际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或升每小时(m   3   /h或L/h);

Q:— 测量(试验)状态下，气体在仪表中的显示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或升每小时(M3/h或

        L/h);

ps- 测量(试验)状态下，气体的压力，单位为帕(Pa);

TN— 仪表标定时的绝对温度，单位为开(K);

TS— 测量(试验)状态下，气体的温度，单位为开(K);

P,— 仪表标定时的绝对压力(一个标准大气压1. 013 25 X 10' Pa).

B. 4 奥叙产.的计算

臭氧产量的计算按式(B. 2)计算:

                                D,,“c X场 ”·”·”···“···“··”·⋯(B. 2)
式中:

D,}— 臭氧产量，单位为克每小时或毫克每小时(g/h或mg/h);
  c 氧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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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奥叙电耗测定方法

C. 1 原理

臭氧发生器实测消耗电功率与单位臭氧产量之比为电耗。

C. 2 仪器和技术条件

C. 2. 1

C. 2.2

C. 2.3

C. 2.4

C. 2.5

电压表(伏特表) 0.5级.

电流表(安培表) 0.5级。

功率表(瓦特表) 0.5级。

静电高电压表 1.5级。

电度表 2.o级。

C. 3 电耗的计算

    以功率表(瓦特表)测得数值或电度表单位时间内记录累积数值与单位时间内臭氧产量之比即为电

耗，按公式(C. 1)或公式(C. 2)计算:

”一wD,}
尸一AHD,}

(C. 1)

(C. 2)

  式中:

  p— 臭氧单位电耗，单位为瓦时每克或千瓦时每千克(w·h/g或kW·h/kg) ;

D,}— 臭氧产量，单位为克每小时或毫克每小时(g/h或rng/h);
  w— 电功率，单位为瓦或千瓦(w或kw);

AH— 电度表单位时间内累积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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